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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2021年3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2亿元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将根据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规定的投资品种范围，选择信誉良好、风

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商业银行、信托机构、财富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现金管理

合作，购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3月9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现将公司在上述授权额度及期限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赎回及收益情况公告如

下：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1年6月1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大额存单

2021年第39期”理财产品，产品期限为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3月2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赎回上述理财本金5,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52.08万元。前述本金及理财收

益全额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是否

赎回

理财

收益

（万元）

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自贸试验

区苏州片区支行

单位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型

3,000.00 3.55%

2021/03/25-

2021/06/25

是 26.625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自贸试验

区苏州片区支行

单位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型

6,000.00 3.55%

2021/03/25-

2021/09/25

是 106.5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自贸试验

区苏州片区支行

单位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型

8,000.00 3.55%

2021/03/25-

2022/03/25

否 -

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

19期6个月C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0.00

0.50%-

3.95%

2021/03/26-

2021/09/26

是 118.5

5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第255�期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8,000.00

1.56%

-3.50%

2021/03/30-

2021/05/30

是 45.33

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单位大额存单 2021年第

39期

保本固定

收益型

5,000.00 3.75%

2021/06/01-

2022/03/20

是 152.08

7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

50期3个月B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0.00

1.40%

-3.76%

2021/09/30-

2021/12/30

是 42.63

8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

50期3个月B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00

1.40%

-3.76%

2021/09/30-

2021/12/30

是 28.42

三、备查文件

理财赎回及收益凭证。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04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卢旭日、青岛碧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杭州碧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3日收到股东卢旭日、青岛碧阔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碧阔” ）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告知函》，双方一致

行动关系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一、 一致行动关系的形成

卢旭日于2017年12月8日-21日期间通过杭州碧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

州碧阔” ）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三变科技股份12,206,700�股，占总股本的6.05%。 卢旭日为杭州碧阔普

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且直接持有杭州碧阔51%股权（或财产份额），为杭州碧阔实际控制人。 因

此卢旭日与杭州碧阔为一致行动关系。

2022年3月16日，杭州碧阔由浙江省杭州市迁移至山东省青岛市，同时名称变更为青岛碧阔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碧阔” ），即卢旭日与青岛碧阔为一致行动关系。

二、 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

卢旭日于2022年3月23日将其持有的青岛碧阔的51%财产份额转让给杨铭，青岛碧阔于2022年3月

23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卢旭日不再持有青岛碧阔财产份额，双方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三、 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前后持股情况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卢旭日及青岛碧阔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731,713股，占总股本的10.77%，其

中卢旭日持有公司股份9,525,013股，占总股本的4.72%；青岛碧阔持有公司股份12,206,700股，占总股

本的6.05%。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卢旭日持有公司股份9,525,013股，占总股本的4.72%；青岛碧阔持有公司股

份12,206,700股，占总股本的6.05%。 双方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四、 权益变动情况说明

卢旭日与青岛碧阔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触发了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具体详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卢旭日、青岛碧阔）。

杨铭通过受让青岛碧阔51%的财产份额，并任职青岛碧阔执行事务合伙人，对青岛碧阔形成实际控

制，触发了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详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杨铭）。

五、 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行为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卢旭日、青岛碧阔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告知函》；

2、青岛碧阔工商变更登记资料；

3、卢旭日、青岛碧阔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卢旭日、青岛碧阔）

4、杨铭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杨铭）。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4日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32.738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于2021年11月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99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和证券（中国）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

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032.7389万股，占发行

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454.9107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

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62.2782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15.5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25日（T-1日） 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24日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

年3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 中国日报网（www.

chinadaily.com.cn）、金融时报网（www.financialnews.com.cn）、经济参考

网（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祥明智能

（二）股票代码：30122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8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7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29.66元/股对应的公司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5.00倍， 高于可比公司2020年扣非静态市盈率的算

数平均值28.60倍（截止2022年3月8日（T-3日），剔除市盈率极端值），低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43.88倍（截止2022年

3月8日（T-3日）），仍存在未来公司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收

益率下滑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

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常州市中吴大道518号

联系电话 0519-88388769

传真 0519-88390306

联系人 王勤平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联系电话 021-60453962

传真 021-60876732

保荐代表人 颜巍、施卫东

发行人：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4日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９１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３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泰恩康”，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６３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９１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９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１９．９３０７

元

／

股。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

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

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享创业板泰恩康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泰恩康

１

号

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４３．５０２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２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８６．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５４３．５０２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２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３４２．９９７８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５９．４４７８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９２％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７．０５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０８％

。 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９８７．６２０５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１

，

０７３．３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８６．１４７８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９２％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８０．３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４８．０８％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４３５４９５８％

，申购倍数

为

４

，

６６５．１５９１８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情况、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９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泰恩康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４３．５０２２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２０％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泰恩康

１

号资管计划

５

，

４３５

，

０２２ １０８

，

３１９

，

９８８．４６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５

，

７１１

，

８０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１２

，

４３６

，

２９３．５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１

，

６９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８２７

，

４６１．４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７

，

８６１

，

４７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５５

，

２７９

，

２５６．５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８９

，

７８５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７２％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１

，

６９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８２７

，

４６１．４２

元，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６％

。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特别提示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生物”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62 号）。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

（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大通证券（中国）”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4,426,301 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0,885,26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20.00%。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0,885,26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20.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4,833,041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8,708,000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43,541,041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48.00 元 / 股。

根据《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 ）和《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

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963.4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4,354,5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30,478,54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13,062,5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84759%。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

（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

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24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

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

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

将在 2022 年 3 月 25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

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

行荣昌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231，0231，0417

末“5” 位数 95054，75054，55054，35054，15054，57855，07855

末“6” 位数 964465，839465，714465，589465，464465，339465，214465，089465

末“7” 位数 6973464，9473464，4473464，1973464

末“8” 位数 07483010，56815614，17617747，06714772，2538006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荣昌生物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6,125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500 股荣昌生物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2021 年修订）》（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

（中证协发〔2021〕212 号）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T 日）结束。 经核

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10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968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3,360,58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2,468,180 73.45% 22,575,933 74.07% 0.09146600%

B类投资者 9,670 0.29% 88,380 0.29% 0.09140410%

C类投资者 882,730 26.27% 7,814,228 25.64% 0.08852875%

合计 3,360,580 100.00% 30,478,541 100.00% -

注 1：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注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1,02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

原则配售给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

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

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8.00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2,612,462,448.00 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10,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1,632,789 股，

获配金额 78,373,872.0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

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T+4 日）之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华泰荣昌生物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27,550.00 万元，共获配

5,442,630 股， 获配金额为 261,246,240.00 元， 对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

1,306,231.20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将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

（T+4 日） 之前依据华泰荣昌生物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

金合计 28,000.00 万元，共获配 3,809,841 股，获配金额与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合计 183,786,729.84 元。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机构类型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限

1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

1,632,789 78,373,872.00 0.00 24个月

2

华泰荣昌生物家园 1号科创

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高管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5,442,630 261,246,240.00 1,306,231.20 12个月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1,904,921 91,436,208.00 457,181.04 12个月

3-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

一组合

1,088,526 52,249,248.00 261,246.24 12个月

3-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816,395 39,186,960.00 195,934.80 12个月

4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12,295 29,390,160.00 146,950.80 12个月

5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816,395 39,186,960.00 195,934.80 12个月

6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6,230 22,859,040.00 114,295.20 12个月

合计 - 10,885,260 522,492,480.00 2,220,593.04 -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839453

传真：010-56839500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2、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61066228

联系地址：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501 号 4901 至 4908 室

发行人：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24

日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光华芯”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2〕42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为 33,900,0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5,085,000 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2,677,016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7.9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2,407,984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25,459,98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54%；网上发行

数量为 5,763,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46%。 最

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31,222,984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80.80 元 / 股， 长光华芯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T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长光华芯” A 股

5,763,000 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

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2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

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

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518,115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3,183,994,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485767%。

配号总数为 46,367,989，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6,367,98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4,022.9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122,500 股）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337,484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5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885,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4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3260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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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